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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王聲挺

電話：(03)332-2101#7511

電子信箱：1001186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龍潭區德龍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資字第110009755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第二屆文文盃智聯感測全國聯賽實施計畫 (376735100E_1100097558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轉知有關新竹縣與本市合辦「AIoT Sensor(智聯感測)全

國聯賽（文文盃）」一案，請鼓勵所屬踴躍組隊參與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竹縣政府110年10月20日府教學字第110371924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競賽以Rabboni為感測元件，鼓勵教師與學生善用資訊工

具，進行跨域學習，並發揮團隊合作，以想像力及創造

力，創想具有價值之創意應用。

三、本競賽辦理內容摘錄如下：

(一)競賽對象：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學生（111

年5月仍在學者）及教師，可跨校組隊參加。

１、學生組每隊組員人數3至5名，指導老師至多2名。

２、教師組人數不限。

(二)競賽報名：

１、分組：共分教師組、高中職學生組、國中學生組及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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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000678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10/26 12:5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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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小學生組等4組，請依競賽組別報名。

２、限網路報名：即日起至111年1月10日(星期一)下午5時

整止，報名網址：https://12u10.lab.nycu.edu.tw

/winwinarea/winwinaiot。

(三)競賽時程：

１、初賽作品構想書上傳截止日：111年2月13日(星期日)

下午5時整(須先報名始能上傳)。

２、決賽入選名單公布：111年2月28日(星期一)。

３、決賽評審日期：111年5月28日(星期六)。

４、頒獎典禮：111年5月28日(星期六)。

(四)獎勵方式：

１、各組獎勵含獎金、奬座及獎狀1張；獎金額度請參閱實

施計畫。

２、各組獎勵名額取金奬1組、銀奬2組、銅奬3組、佳作4

組(獎勵組數得視參賽件數及成績酌予調整，參賽作品

未達水準時，獎勵名額得從缺)。

四、參與本競賽人員，請惠予在課務自理及不支領代課鐘點費

原則下，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五、倘有競賽相關疑問，歡迎洽詢各專線：

(一)競賽報名問題：新竹縣立東興國中：(03)550-6881轉

888)。

(二)報名系統問題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宛君小姐：(03)

573-1627。

六、Rabboni裝置借用：請洽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小教務主任張

木榮：(03)-358-0001轉210。

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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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檢附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(不含秀才分校)

副本：

04


